
單位：新台幣元

申請需求 核定經常門 核定資本門 核定總金額

12,815,995 5,774,000 0 5,774,000

1051CM071

社團法人屏

東縣慈善團

體聯合協會

105年度屏東縣社

區遊民關懷服務

方案

1,774,500 543,000 0 543,000

1.專業服務費45萬9,000元〈社工員34,000元/月*13.5月*1人〉含專業證照補助每月加給1,000元，但證照補助依實際聘

用人員資格予以給付，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租屋補助4萬

8,000元〈4,000元*12人次〉3.生活補助3萬6,000元〈3,000元*12人次〉

1051CM072

社團法人屏

東縣慈善團

體聯合協會

105年屏東縣辦理

遊民「福利農

田」計畫

2,411,600 288,000 0 288,000

1.租金補助18萬〈1萬5,000元*12月〉2.講師鐘點費3萬8,400元〈1,600元/小時*24小時〉3.團體領導費及協同團體領導

費2萬8,800元〈團體領導費外聘每人每小時最高新臺幣1,200元，內聘折半支給。協同團體領導費外聘每人每小時最

高新臺幣600元，內聘每人每小時最高新臺幣300元〉4.材料費4萬800元(花材、器具、肥料、植物花卉等園藝所需材

料費)

1051CM073

社團法人屏

東縣慈善團

體聯合協會

「愛.幸福」─屏

東縣105年度經濟

弱勢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

451,000 445,000 0 445,000
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

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1051CM074

社團法人屏

東縣慈善團

體聯合協會

「夢想起飛 希望

無限」─105年度

屏東縣經濟弱勢

家庭助學脫貧自

立關懷服務方案

1,522,395 534,000 0 534,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

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講師鐘點費8萬9,000元〈1,600元/小時*56小時〉

1051CM075 屏東縣政府

105年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家庭

促進就業服務方

案社工人力充實

計畫

2,527,500 1,336,000 0 1,336,000
專業服務費133萬6,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3人〉；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

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1051CM076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辦理

遊民收容關懷實

施計畫

1,255,500 783,000 0 783,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5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

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生活輔導服務費33萬7,500元〈25,000元/月*13.5月）

1051CM077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幸福再造

．自立帳戶專案
929,000 445,000 0 445,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3,000元/月*13.5月*1人〉》；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

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申請9案，通過補助9案

屏東縣政府、團體及機構申請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審查結果一覽表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名

稱

申請及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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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需求 核定經常門 核定資本門 核定總金額
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名

稱

申請及審查結果
核定內容

1051IM009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105年度社

區培力育成中心

執行計畫

1,399,000 855,000 0 855,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萬3,000元×13.5個月×1人）、講師鐘點費20萬元（外聘講座每小時最高新臺幣

1,600元，應檢附實授課程時間表、講師學（經）歷證明及現職服務單位資料，以憑審核）、出席費3萬元（出席費

每人每場次2,000元計）、膳費8萬元（每人每餐80元）、場地租借費2萬元（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場地，不補助單位

內部場地費）、印刷費4萬元（印刷品請於適當位置加註「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限為計畫內所須印刷之文

件與報告；報銷時應填明印刷文件之名稱、用途等）、專案管理費4萬元（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5%，支

用項目包括電費、電話費、水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通訊費、網路費、運費及辦理本專

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上列項目均需檢據核銷）。補助經費涉及個人所得，請依法辦理所得扣繳事宜，核

銷時請檢附扣繳憑單影本。2.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

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資格者，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3.本計畫以扶植轄內潛力型社區為優先，並應於年

終配合主管機關辦理成果發表，核銷時並應檢附具體成果報告及成果照片到部。

1051NM013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藥物成癮

者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545,500 545,000 0 545,000
1.專業服務費44萬5,000元（社工員3萬3,000元*13.5月*1人，所聘社工人員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

附相關學經歷證明）、2.業務費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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